山西省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

地址变更登记表

	申办变更事项名称：
	

	举办者姓名（名称）：
	（签名、盖章）

	原办学（地址）：
	

	新办学（地址）：
	

	联系人：
	

	联 系 电 话：
	


年     月    日

山 西 省 教 育 厅 印   制

说    明
一、此表由申请变更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（以下简称民办学校）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填写。所填写内容和所报材料必须一致、真实、可靠。不得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隐瞒重要事实。

二、申请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地址变更，举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变更办学地址的申请；

2.学校董（理）事会决议；

3.学校章程；

4.与新校舍产权单位签订的租赁协议书；
5.与新校舍产权单位签订的安全协议书；

6.新校舍产权单位的房产证及土地权属文件；

7.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文件；

8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
三、本表填写不下的内容可以另附A4纸填写。

四、本表填写完成并签字盖章后扫描成PDF版通过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（或线下提交纸质版一式三份）。

学 校 基 本 情 况

	学校名称
	（公章）
	法人登记证号
	

	原注册地址
	
	注 册 资 金
	

	办学许可批准文号
	
	办学许可证号
	

	主要联系人
	职务
	姓名
	办公电话
	手机
	家庭住址或邮箱地址

	
	法人代表
	
	
	
	

	
	校       长
	
	
	
	

	
	承 办 人
	
	
	
	

	教

职

工

情

况

(人)
	
	小计
	其  中
	其  中
	其 中

党 员
	其 中

外 籍

教 师

	
	
	
	专 职
	兼 职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
	

	
	教    师
	
	
	
	
	
	
	

	
	行政人员
	
	
	
	
	
	
	

	
	后勤人员
	
	
	
	
	
	
	

	
	合    计
	
	
	
	
	
	
	

	是否建立党组织
	
	党组织建立形式
	党总支

党支部
	是否建立工会组织
	

	校舍

情况
	学校新地址占地

面积（亩）
	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仪器设备（元）
	图书（册）

	
	
	总计
	学校产权
	非学校产权
	
	

	
	
	
	
	
	
	

	学校新通讯地址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意见
	（新设或变更地址、设立分校、教学点填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


决策机构情况

	学校决策机构类型（理事会、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）
	

	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情况（5人以上，单数）
	姓 名
	出生年月
	原工作单位
	职 务
	职 称
	从事教育工作时间
	决策机构职务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董（理）事会决议

	


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变更地址的申请

	


学校章程

	


与新校舍产权单位签订的租赁协议书

	


与新校舍产权单位签订的安全协议书

	


新校舍产权单位的房产证及土地权属文件

	


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文件

	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

	


承  诺  书
山西省教育厅：

我（单位）现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更许可，并提交了山西省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     变更登记表材料（PDF版）。

申请人承诺：对以上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请依法审查并予批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申请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
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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